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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聯合國制裁條例》

（第 537章）  

《 2021年〈 2020年聯合國制裁（中非共和國）

規例〉（修訂）規例》

引言

在 二 零 二 一 年 十 月 二 十 六 日 的 會 議 上 ， 行 政 會 議 建

議，行政長官指令，應根據《聯合國制裁條例》（第 537章）

（ 《 條 例 》 ） 第 3條 ， 訂 立 載 於 附 件 A的 《 2021年 〈 2020年 聯

合 國 制 裁 （ 中 非 共 和 國 ） 規 例 〉 （ 修 訂 ） 規 例 》 （ 《 修 訂 規

例 》 ） 。 《 修 訂 規 例 》 於 二 零 二 一 年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在 憲 報 刊

登，並於同日生效。

背景

責任和權限

2 . 根 據 《 條 例 》 第 3(1)條 ， 行 政 長 官 須 訂 立 規 例 ， 執 行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外 交 部 （ 外 交 部 ） 的 指 示 ， 實 施 聯 合 國 安 全

理 事 會 （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 議 決 的 制 裁 。 外 交 部 於 二 零 二 一 年

八 月 發 出 指 示 ， 要 求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 香 港 特 區 ） 實 施 關 於

中 非 共 和 國 的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第 2588號 決 議 （ 載 於 附 件 B） 1。

《修訂規例》依據上述指示而訂立。

對中非共和國的制裁

3 .  鑑 於 中 非 共 和 國 的 安 全 局 勢 持 續 惡 化 ， 以 及 其 對 中 非

以 至 其 他 地 區 的 影 響 ，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自 二 零 一 三 年 起 通 過 多

項 決 議 ， 實 施 或 延 長 對 中 非 共 和 國 的 制 裁 。 制 裁 措 施 包 括 武

器 禁 運 、 旅 行 禁 令 及 財 政 制 裁 。 全 部 制 裁 設 有 時 限 ， 而 聯 合

國安理會亦多次延長該等制裁。  

1 ht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jytz/t190240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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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依 據 外 交 部 的 指 示 ， 針 對 中 非 共 和 國 的 制 裁 措 施 透 過

《 2020 年 聯 合 國 制 裁 (中 非 共 和 國 )規 例 》 （ 第 537CM 章 ）  
(《 2020 年 規 例 》 )在 香 港 特 區 實 施 。 當 中 實 施 制 裁 措 施 和 相

關 豁 免 的 條 文 的 有 效 期 於 二 零 二 一 年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午 夜 十 二

時結束。  
 
聯合國安理會第 2588號決議  

5 .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認 定 中 非 共 和 國 局 勢 繼 續 對 該 區 域 的 國

際 和 平 與 安 全 構 成 威 脅 ， 遂 於 二 零 二 一 年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通 過

第 2588 號決議，當中的決定包括將對中非共和國施加的武器

禁 運 、 旅 行 禁 令 及 財 政 制 裁 延 長 至 二 零 二 二 年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修訂規例》  

6 .  《修訂規例》（載於附件 A）旨在實施聯合國安理會第

2588號 決 議 所 延 長 對 中 非 共 和 國 施 加 的 制 裁 措 施 。 《 修 訂 規

例 》 的 主 要 條 文 為 第 3條 ， 該 條 文 修 訂 《 2020年 規 例 》 第 2(3 )
條 ， 並 在 《 2020年 規 例 》 中 加 入 第 2(4)條 ， 以 訂 明 《 2020年
規例》經修訂後，實施制裁措施及相關豁免的條文（即第 3至
7及 第 9至 11條 ） 的 有 效 期 ， 將 由 《 修 訂 規 例 》 生 效 時 開 始 ，

直至二零二二年七月三十一日午夜十二時結束。  
 
7 .  附 件 C載 有 標 明 對 《 2020年 規 例 》 所 作 修 訂 的 文 本 ， 以

供議員參閱。  
 
影響  

8 .  《修訂規例》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

它 不 會 影 響 《 條 例 》 的 現 行 約 束 力 ， 對 財 政 、 公 務 員 、 經

濟 、 生 產 力 、 環 境 、 可 持 續 發 展 、 家 庭 或 性 別 議 題 均 無 影

響。如經《修訂規例》修訂的《 2020 年規例》產生額外執法

工作，會由相關部門以現有資源承擔。  
 
宣傳安排  

9 .  《 修 訂 規 例 》 於 二 零 二 一 年 十 月 二 十 九 日 刊 登 憲 報 ，

我 們 已 於 當 日 發 出 新 聞 稿 ， 並 安 排 發 言 人 回 答 傳 媒 和 公 眾 的

查詢。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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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非共和國及該國與香港特區關係的資料

10 . 關 於 中 非 共 和 國 、 聯 合 國 安 理 會 對 該 國 實 施 制 裁 的 背

景 ， 以 及 中 非 共 和 國 與 香 港 特 區 的 雙 邊 貿 易 關 係 等 資 料 ， 請

參閱附件 D。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零二一年十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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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2020  年聯合國制裁 (中非共和國 )規例〉 (修訂 )規例  

關於中非共和國的資料

國家背景資料

中非共和國是非洲中部的內陸國家，北鄰乍得，東北毗鄰

蘇丹，東接南蘇丹，南界剛果民主共和國及剛果共和國，西連喀

麥隆。中非共和國在一九六零年宣告獨立，首都設於班吉，總面

積 622  984 平方公里，二零二零年人口估計約有 483 萬。該國二

零一八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為 22 .43  億美元 (即 174 .4 億港元 )  註 1。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實施的制裁

2 . 中非共和國自一九六零年獨立至今，共有四名總統遭違憲

手段撤職，國家權威在該國多處地方一直十分薄弱。在北部地

區，族裔關係緊張，加上以手段殘酷聞名的武裝組織上帝抵抗軍

在此盤踞，令該國局勢更為動盪。數十年來，全國陷於癱瘓，人

民被迫逃離家園，流離失所  註 2。

3 . 該國上一次動亂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發生。塞雷卡反政府

聯盟當時發動連串襲擊，叛亂最終於二零一三年三月結束，總統

博齊澤 (F ranço is  Boz izé)被迫流亡。當時的總理譚蓋伊 (Nico las
T iangaye )臨危受命，領導過渡政府重建國家治安，為民主選舉鋪

路。不過，自二零一三年八月起，該國東北部地區的武裝衝突升

級，而該國的人道主義形勢嚴峻，禍及全國人民。

4 . 鑑於該國局勢持續惡化，法治徹底崩潰，侵犯人權事件屢

見不鮮，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安理會 )遂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通過第 2127  號決議，授權由非洲領導的中非共和國國際支助團平

定激增的暴力事件，並調派法國部隊加以協助。該項決議亦對中

非共和國施加制裁，包括為期一年的禁運，禁止向該國出售或轉

讓任何類別的武器。

註 1 

註 2 

資 料 來 源 ： 聯 合 國 統 計 司 出 版 的 《 2020 世 界 統 計 袖 珍 手 冊 》 ， 網 址 為 

ht tps: / /unsta ts .un.org/unsd/publ icat ions/pocketbook/f i les /world-s ta ts-
pocketbook-2020.pdf。 

資 料 來 源 ： 聯 合 國 中 非 共 和 國 建 設 和 平 綜 合 辦 事 處 網 頁 ， 網 址 為 
h t tps : / /b inuca.unmissions .org/en/background。

附件 D

https://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pocketbook/files/world-stats-pocketbook-2020.pdf
https://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pocketbook/files/world-stats-pocketbook-2020.pdf
https://binuca.unmissions.org/en/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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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聯合國安理會認定中非共和國局勢繼續對該區域的國際和

平與安全構成威脅，遂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通過第 2134 號

決議，擴大對中非共和國的制裁範圍，當中包括為期一年的旅行

禁令和財政制裁。聯合國安理會其後數次延長對中非共和國施加

的各項制裁措施。

香港與中非共和國的貿易關係

6 . 二零二零年，中非共和國在香港的全球貿易伙伴中排行第

162  位，兩地之間的貿易總值為 2 ,540 萬港元，全部為輸往中非

共和國的出口貨物。香港與中非共和國的貿易額摘要如下：

香港與中非共和國的貿易額 [價值以港幣 (百萬元 )計 ]  註 3 

項目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一月至六月 )  
( a ) 輸往中非共和國的

出口總值

25 .4  16 .1  

( i )  港產品出口  0 .003 註 4 –註 5

( i i )  轉口貨物  25 .4 註 6 16 .1 註 7

(b ) 由中非共和國進口

的貨物總值

–註 8 –註 9

貿易總值 [ (a)+ (b) ]  25 .4  16 .1  

註 3 
由於四捨五入關係，分項數字相加後未必等於所列總數。 

註 4
二零二零年，香港輸往中非共和國的主要本地出口項目為無須按產品類型而分類的

特別交易及貨物(100%)。 

註 5 
二零二一年首六個月，香港沒有出口貨物輸往中非共和國。 

註 6 
二零二零年，香港輸往中非共和國的主要轉口貨物項目為通訊、錄音及音響設備和

儀器(91.6%)。 

註 7 
二零二一年首六個月，香港輸往中非共和國的主要轉口貨物項目為通訊、錄音及音

響設備和儀器(90.9%)。 

註 8 
二零二零年，香港沒有從中非共和國進口貨物。 

註 9 
二零二一年首六個月，香港沒有從中非共和國進口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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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二零二零年，有價值 30 萬港元的貨物由原產地中非共和國

經香港輸往內地，以及價值 2 ,530 萬港元的貨物由原產地內地經

香港輸往中非共和國
註 10。

8 . 聯合國安理會對中非共和國施加的制裁，不大可能對香港

與中非共和國之間的貿易造成顯著影響，原因是兩地貿易涉及的

主要商品種類與軍火或相關物資無關。此外，鑑於兩地之間的貿

易額相當小，聯合國安理會對中非共和國施加的制裁不大可能對

香港的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二零二一年十月

註 10 
這 2,560 萬港元的貨物總值相等於中非共和國與內地貿易總值的 3.9%。該百分比

是根據中國海關統計數字及香港貿易統計數字估計。由於涉及兩組不同的數據，該

百分比只供參考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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